附件2

党支部交流研讨规范要求
1、 党支部交流研讨流程
1.机关党委所属支部联系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支部交流研讨；
2.党支部书记和5-6名党员代表作重点发言；
3.与会党员充分交流研讨；
4.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联系支部的党委委员总结发言（如没有，可不安排）。
2、 工作要求
1.交流研讨须在集中大课结束后1周内完成。
2.各支部要做好支部会议记录。

3.研讨结束后，按要求提交特色工作经验及党员学习心得。
